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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洛阳玻璃 股票代码：

600876

编号：临

2014-046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执行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9月10日接获非执行董事郭义民先生的辞职信，

郭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辞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 董事会合规委员会委员职

务。 上述辞函于2014年9月10日生效。

郭义民先生确认，其与本公司董事会无任何意见分歧，并就上述辞任没

有任何需提请本公司股东注意的事项。

董事会对郭先生任职期间对本公司做出的重大贡献表示诚挚的感谢！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9月10日

股票代码：

601216

股票简称：内蒙君正 公告编号：临

2014-034

号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近日接控股股东杜江涛通知，获悉：2014年9月9日，杜江涛与兴

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完成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将其持有本公司

的无限售流通股5,500万股股权质押给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此笔业务的

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已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毕。

截至本公告日，杜江涛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74,880万股，其中已质押股

份为62,524万股，占杜江涛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83.5%，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30.53%。

特此公告。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

601299

证券简称：中国北车 编号：临

2014-054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于近日签订了若干项重大合同，合计金额约为人

民币64.89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1、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齐齐哈尔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与必和必拓铁矿公司

（BHPB� Iron� Ore� PL）签订了出口矿石车合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2.09亿元。

2、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车进出口有限公司与阿根廷内务交通部签订了内燃动车组及

备件出口合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7.39亿元；与北车SPI联合体（Consórcio� CNR&SPI）

签订了客车出口合同， 为莫桑比克政府铁路与港口公司 （Mozambican� Government�

Railways� and� Port� Company）提供客车,�总金额约为人民币2.25亿元。

3、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永济新时速电机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西安永电金

风科技有限公司与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1.5MW和2.5MW风力发电机供货合

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27.45亿元；与西安市地下铁道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西安市地铁二号

线增购列车工程车辆牵引系统及配件供货合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1.70亿元。

4、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与西安市地下铁道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西安市地铁二号线增购列车工程车辆供货合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6.40亿元；与巴西里

约交通厅签订城铁电动车组项目增订合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3.33亿元。

5、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控股磁悬浮技术发展有限公

司签订北京市中低速磁悬浮交通示范线（S1线）车辆和相关服务合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6.20亿元。

6、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北车集团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与天津市地下铁道集团有

限公司签订天津地铁二号线延长线电动客车整车供货合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1.03亿元。

7、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济南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车风电有限公

司与锦州协合兴达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和大同煤矿集团电力能源有限公司风电分公司分别

签订风电机组销售安装合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1.98亿元和人民币3.70亿元；本公司全资子

公司济南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车同力钢构有限公司与太原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风电塔筒加工承揽合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1.37亿元。

上述合同总金额约占本公司2013年度营业收入的6.67%。

特此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日

股票代码：

600886

股票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临

2014-047

债券代码：

122287

债券简称：

13

国投

01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两河口水电站获得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近日收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四川雅砻江两河口水电站项目核准的批复》(发改能源

〔2014〕2060号)。根据文件，为合理开发利用雅砻江水能资源，增加四川电网电力供应，满足电网用电增

长需要，改善四川电网电源结构和供电质量，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意建设两河口水电站。

两河口水电站安装6台50万千瓦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300万千瓦，年发电量110亿千瓦

时。 电站枢纽由拦河坝、泄洪放空、引水发电等建筑物组成。 拦河坝为土质心墙堆石坝，最大坝高295米。

两河口水库正常蓄水位2865米，死水位2785米，总库容107.67亿立方米，具有多年调节能力。

两河口水电站以500千伏一级电压接入四川电网。

两河口水电站项目单位为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以上核准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有效期限2年。

特此公告。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9月10日

股票代码：

600383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44

关于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19,954,900股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14年9月16日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根据2014年7月25日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和《关于股票期权

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确认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由224名调整为138名，相应的

股票期权授予数量调整至10,906.2万股，生效的股票期权数量为4,362.48万份，本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

数量为4,362.48万份，行权价格调整为7.42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4年7月2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的《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符合行权条件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37）和《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038）。

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行权人数：112人

（二）行权价格：7.42元/股

（三）行权数量： 19,954,900股

（四）本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人数及激励对象情况：

激励对象 本次行权数量

（

万股

）

本次行权占已授予期权总量的百分比

核心业务人员

（

共

112

名

）

1,995.49 18.3%

（五）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股票。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为2014年9月16日。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为19,954,900股。

（三）本次激励对象行权后，公司新增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四）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股份

4,471,508,572.00 19,954,900.00 4,491,463,472.00

总计

4,471,508,572.00 19,954,900.00 4,491,463,472.00

公司无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变动后不涉及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验字[2014]� 000354号《验资报告》，截至2014

年9月2日止，公司实际行权对象为112名，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19,954,900股，累计增加股本19,954,

900.00元，公司已收到行权对象缴纳的新增行权款项合计人民币148,065,358.00元（壹亿肆仟捌佰零

陆万伍仟叁佰伍拾捌元整），全部为货币资金，其中：新增股本19,954,900.00元，资本公积128,110,

458.00元。 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471,508,572.00元，累计股本为人民币4,471,508,

572.00元，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491,463,472.00元，累计股本为人民币4,491,463,

472.00元。

本次股权激励向行权对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19,954,900股已于2014年9月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变动登记手续。

五、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运营资金。

六、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公司2014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7,980,745.80元，基本每股收益为0.0353元；

本次行权后，若以行权后总股本4,491,463,472股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

情况下，基本每股收益为0.0352元。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2.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428

证券简称：中远航运 公告编号：

2014-026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8

月主要生产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主要生产经营数据

项目

2014

年

8

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

备注

1

）

2014

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

备注

1

）

绝对数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运量

（

吨

）

1,409,204 157,125 12.5 9,214,435 -456,674 -4.7

周转量

（

千吨海里

）

10,336,433 2,738,409 36.0 58,173,041 42,116 0.1

营运率

（

％

）

96.8 -2.6 -2.6 98.2 -0.3 -0.3

航行率

（

％

）

54.4 2.4 4.6 54.9 1.5 2.8

载重率

（

％

）

63.9 4.9 8.3 60.4 2.3 4.0

燃油单耗

(

千克

/

千吨

海里

）

6.2 -0.5 -7.5 7.0 -0.2 -2.8

二、分船型运量数据（单位：吨）

项目

2014

年

8

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

备注

1

）

2014

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

备注

1

）

绝对数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多用途船

432,235 -182,285 -29.7 3,385,929 -1,051,511 -23.7

杂货船

501,582 272,931 119.4 2,068,203 48,061 2.4

重吊船

126,283 25,328 25.1 1,102,423 312,214 39.5

半潜船

58,287 54,171 1316.1 345,929 83,490 31.8

汽车船

16,520 7,558 84.3 218,932 56,996 35.2

滚装船

0 -4,154 -100.0 57,832 -61,399 -51.5

木材船

167,782 22,530 15.5 1,051,614 119,665 12.8

沥青船

106,515 -38,954 -26.8 983,573 35,810 3.8

合计

1,409,204 157,125 12.5 9,214,435 -456,674 -4.7

三、备注

1、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生产经营

情况；

2、以上生产数据统计口径均按已完航次；

3、相关航运指标释义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一日

附件：相关航运指标释义

1.运量： 指船舶运输货物数量；

2.周转量： 指船舶运输的货运量与相应的运输距离的乘积；

3.营运率： 指一定历期内船舶从事营运的时间占总航次时间的百分比；

T营

∈营=______

� � � T册

4.航行率:�指一定历期内船舶航行的时间占营运时间的百分比；

∈航=__� T航____

� T营

5.载重率:�指船舶在一定的行驶距离内船舶定额吨位的平均利用程度；

m� n

а=_∑∑_Qij_Lij� __

� m� n

∑∑_Dij_Lij

注:� Qij---第i艘船在第j航次完成的货运量；

lij----第i艘船在第j航次的货物运输距离；

Dij-----第i艘船的定额吨位；

Lij------第i艘船在第j航次的行驶距离；

6.燃油单耗:�指船舶每一周转量所耗费的燃油数量；

耗油量

Q=-----------

周转量

7.营运时间：指船舶总航次时间中，技术状况完好可以从事货物运输工作

的时间，它等于船舶总时间减去船舶不能从事生产的非营运时间（如：修理、

待修及为修理进出船厂的航行时间, � 待报废时间， 航次以外检修和洗炉时

间）；

8.航行时间：指船舶从离开港口码头或锚地,� 浮筒解去最后一根缆绳时

起，至到达港靠码头或锚地，浮筒带上第一根缆绳时止的航行时间；

9.停泊时间：指船舶在运输生产过程中，因各种原因在港口或途中全部停

泊时间， 包括生产性，非生产性和其他原因停泊时间。

证券代码

601857

证券简称 中国石油 公告编号 临

2014-02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日期：2014年10月29日（星期三）上午9时

●股权登记日：2014年10月20日（星期一）

●会议召开地点：中国北京市东城区安外西滨河路26号北京汉华国际饭店

●会议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公司股票是否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是

一、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兹通知：根据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决议，公司董事会（召集人）提议于2014年10月29日（星期三）上午9时在中国北京市东城

区安外西滨河路26号北京汉华国际饭店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向本公司A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A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规定

的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若同

一股份出现现场和网络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A股股东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10月29日（星期三）9时30分至11时30分；13时至15

时整。 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请参阅本公告附件一。

二、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1、 审议并批准关于申请更新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及共同持股公司持续性关联交易上限

相关事项的议案

就前述第1项议案，请参见公司于2014年8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的《持续性

关联交易公告》（临2014-021）。

2、审议并批准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提名，公司董事会推荐张必贻先生作为公司独立董

事候选人；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将上述提案提交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 张必贻先生获选后将与公司其他董事一起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其任期将自股东

大会通过相关决议后开始并于2017年召开的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届满。 候选人简

历请见本通知附件二及《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14-020）。

3、审议并批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经汇总有提案权股东提出，监事会推荐姜力孚先生作为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

人参加股东大会的选举。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监事会同意将上述提案提交2014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姜力孚先生获选后将与公司其他监事一起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

会， 其任期将自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相关决议后开始并于2017年召开的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

大会之日届满。 候选人简历请见本通知附件四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2014-019）。 此外，根据《公司章程》，本公司将以民主方式另行选举产生1名职工代表监事，

职工代表监事的选举结果将会另行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请参见公司于2014年8月2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的《第

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14-019）、《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临2014-020）、《持续性关联交易公告》（临2014-021）。

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资料将不迟于2014年10月22日（星期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刊登。

三、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对象

1、凡2014年10月20日（星期一）办公时间结束后登记于公司股东名册上的A股及H股股

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将于2014年9月29日（星期一）至2014年10月29日

（星期三）（包括首尾两天）暂停办理H股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2、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出席者，可以以书面形式授权委托代理人，该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五；

3、公司董事、监事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4、监票人及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代表。

四、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a、现场登记

参加会议的股东可以在2014年10月28日(星期二)下午14时至16时，将下述登记文件送至

中国北京东城区安外西滨河路26号北京汉华国际饭店三层永昌殿进行登记；

符合条件的A股个人股东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股票账户卡等股权证明；委

托代理人持书面授权委托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

符合条件的A股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本人有效

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

b、非现场登记

参加会议的股东也可以在2014年10月28日(星期二)下午14时至16时，以传真的方式将上

述登记文件发送至公司董事会秘书局进行登记； 但应在出席会议时出示上述登记文件的原

件。

c、上述登记文件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授权委托书除外，其递交要求见下文）。个人股东

登记文件复印件需个人签字，法人股东登记文件需加盖公司公章。

2、会议进场登记：拟参加会议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请携带登记文件原件于2014年

10月29日（星期三）上午8时30分前至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地点办理进场登记。

3、股东须以书面形式委任代表，由委托人签署或者由其以书面形式正式授权的代理人签

署；如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法人印章或者由其董事或者正式委任的代理人签署。如书面

授权委托书由委任者的代理人签署，则授权此代理人签署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必须经过

公证。

4、A股股东最迟须于股东大会指定举行时间二十四小时前将授权委托书及经公证人证

明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如有）以专人送达、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公司董事会秘书局方

为有效。

5、拟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亲身或委派代表）应在2014年10月8日（星期三）

或该日之前，将本通知随附的回执（见附件六）以专人送达、邮寄或传真方式交回公司董事会

秘书局。

五、其他事项

1、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融资

融券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等规定，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本公司股票，由证券公

司受托持有，并以证券公司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本公司的股东名册。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所涉股票的投票权由受托证券公司在事先征求投资者意见的条件下，以证券公司名义为投

资者的利益行使。

融资融券试点券商（简称“券商” ）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融资融券业务会员

投票系统（简称“会员投票系统” ），按照所征集的融资融券投资者投票意见，参加股东大会

投票，并可根据投资者对同一议案的不同意见进行分拆投票。 通过会员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

券商，应当及时告知本公司其通过会员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相关事宜，投票时间为2014年10

月29日9:30—15:00，网址为：www.sseinfo.com。

融资融券和转融通业务相关方参与股东大会投票的其他具体事宜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2年第二次修订）》以及

转融通的有关规定执行。

2、公司联系方式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北大街9号中国石油大厦C座0610室

邮政编码：100007

联系人：吴恩来

电话：（8610）59986223

传真：（8610）62099557

3、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预计需时半天，股东（亲身或委派的代表）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交通和食宿费用自理。

4、于本通知之日，董事会由周吉平先生担任董事长；由廖永远先生担任副董事长、非执行

董事；汪东进先生担任副董事长、执行董事；由喻宝才先生、沈殿成先生、刘跃珍先生担任非执

行董事；由刘宏斌先生担任执行董事；由陈志武先生、理查德·马茨基先生、林伯强先生担任独

立非执行董事。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一：A股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程序说明

附件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附件三：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附件四：监事候选人简历

附件五：授权委托书

附件六：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日

附件一：A股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程序说明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A股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程序说明

一、投票起止时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10月29

日9:30～11:30，13:00～15:00。

二、投票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比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新股申购操作。

三、采用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情况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投票股东

788857

中油投票

3 A

股股东

2、表决方法

a、买卖方向：买入

b、表决议案：在“申报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

议案2，3.00元代表议案3，99.00元代表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

案事项及对应申报价格如下表所示：

议案序号 议题 申报价格

1

审议并批准关于申请更新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及共同持股公司

持续性关联交易上限相关事项的议案

1.00

元

2

审议并批准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00

元

3

审议并批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3.00

元

全部议案 以上全部议案

99.00

元

c、表决意见：在“申报股数”项下填报对议案的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

反对，“3股”代表弃权，如下表所示：

表决意见 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d、注意事项：

1)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行使表决权，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出

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可以决定对议案的投票申报顺序，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对同一议案进行多次表决

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对单项议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

报，对议案组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3)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

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

照弃权计算；

4)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附件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必贻，60岁，高级会计师，1982年2月厦门大学财政金融专业毕业。 张先生曾任中国船

舶工业总公司财务局企业处处长、局长助理、副局长等职，1999年7月任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

司副总经理，2004年12月至2014年2月任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总会计师， 其间

2008年3月至2010年1月兼任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附件三：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现提名张必贻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

情况。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

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被提名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被提名人已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

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

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执业规范》关于证券分析师兼任职务的规定；

（七）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

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

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

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

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

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具备高级会计师资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

作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

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张必贻，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提名为中国石油天然

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

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

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本人

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本人

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

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

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执业规范》关于证券分析师兼任职务的规定；

（七）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该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

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

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

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该公司前五名股

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

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

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

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该公司

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具备高级会计师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

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

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

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

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

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

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

之日起30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张必贻

附件四：监事候选人简历

姜力孚，50岁，现任本公司企业管理部（内控与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同时兼任中国石油

集团企业管理部（内控与风险管理部）总经理。 姜先生是教授级高级经济师，博士，在中国石

油天然气行业拥有近20年的工作经验。2003年8月起任本公司资本运营部副总经理，2005年5

月起任中国石油集团规划计划部副主任，2007年6月起任本公司规划计划部副总经理， 同时

兼任中国石油集团规划计划部副主任，2014年4月起任本公司企业管理部（内控与风险管理

部）总经理，同时兼任中国石油集团企业管理部（内控与风险管理部）总经理。

附件五：授权委托书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PETROCHINA� COMPANY� LIMITED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股份代码：

601857)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三）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

本人（本公司）出席于2014年10月29日（星期三）上午9时在中国北京东城区安外西滨河路

26号北京汉华国际饭店举行之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其任何延期召开的会议，并按以下投票指示代表本人（本公司）进行投票。

投票指示：

决议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并批准关于申请更新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及共同

持股公司持续性关联交易上限相关事项的议案

2

审议并批准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3

审议并批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附注：

1、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方框内划“√” ，做出投票指

示。

2、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受托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

2014

年 月 日

，

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其续会结束时止

注

：

1

、

自然人股东签名

，

法人股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2

、

请填写持股数

，

如未填写

，

将被视为以委托人名义登记的所有

A

股股份

。

3

、

请填写受托人

，

如未填写

，

大会主席将被视为受托人

，

股东可委派一名或多名代表出席并投票

，

委派超过一名

代表的股东

，

其代表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

4

、

A

股股东最迟须于股东大会指定举行时间二十四小时前将本授权委托书

，

连同授权签署本表格并经过公证之

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

（

如有

）

交回公司董事会秘书局

，

地址为中国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北大街

9

号中国石油大厦

C

座

0610

室

（

邮政编码

100007

）

方为有效

。

5

、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

、

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附件六：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PETROCHINA� COMPANY� LIMITED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股份代码：

601857)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致：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个人股股东姓名

/

法人股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量 股东账号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发言意向及要点

：

股东签字

（

法人股东盖章

）：

年 月 日

附注：

1、请用正楷填上全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2、已填妥及签署的回执，应于2014年10月8日（星期三）或该日之前以专人送达、邮寄或

传真方式（传真：(8610)� 6209� 9557）交回公司董事会秘书局，地址为中国北京东城区东直门

北大街9号中国石油大厦C座0610室（邮政编码100007）。

3、如股东拟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发言，请于发言意向及要点栏目中表明您的发言意向

及要点，并注明所需要的时间。 请注意，因股东大会时间有限，股东发言由公司按登记统筹安

排，公司不能保证在本回执上表明发言意向和要点的股东均能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发言。

4、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600335

证券简称：国机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4-46

号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9月4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9月10日下午15:00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三层会议室召开，会议一致审议通过

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于近日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配套资金募集工作， 向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共计14,755,322股，募集资

金236,085,152.00元，公司的注册资本及股份总数因此相应增加，现对《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 ）做如下修订：

（一）修订《公司章程》第六条

原《公司章程》第六条规定，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612,390,368.00元。

现修订为：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627,145,690.00元。

（二）修订《公司章程》第十九条

原《公司章程》第十九条规定，公司股份总数为612,390,368股，均为普通股。

现修订为：公司股份总数为627,145,690股，均为普通股。

公司设立时的股本总数为81,628,600股，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于2001年2月5日首次向

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5,000,000股，公司股本增至116,628,600股；2006年12月8日，经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交所的批准，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21,

350,000股，公司股本增至137,978,600股；2008年4月2日，公司经2007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以利润分配向

股东送红股13,797,860股，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124,180,740股，股本增至275,957,200股；2011年9

月26日，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284,047,407股，公司股本增至560,004,

607股；2014年7月18日，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52,385,761股，公司股本

增至612,390,368股；2014年8月27日，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14,755,322

股，公司股本增至627,145,690股。

根据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有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发行结果

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本次修订公司章程事项已经于2014年9月1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报备文件

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335

证券简称：国机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4-47

号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召开前无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年8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了《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现场会议于2014年9月10日下午15:3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9月10日上

午9:30-11:30及下午13:00-15:00。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457,589,82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2.964%

其中

：

1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457,476,22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2.946%

2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8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113,6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018%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丁宏祥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及其他高管列席会议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陈仲先生、李庆云先生因其他公务会议未出席本次会议，独立董事徐秉

金先生因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全华强先生因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董事会

秘书谈正国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1

关于

2014

年度为子公司增 加担保

额度的议案

457,477,220 99.98% 109,800 0.02% 2,800 0.00%

是

2

关于与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

署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关联交易议

案

57,164,041 99.80% 60,100 0.10% 52,500 0.10%

是

3

关于增加

2014

年度综合授 信额度

的议案

457,497,220 99.98% 39,800 0.01% 52,800 0.01%

是

4

关于改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

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审计机构

的议案

457,477,220 99.98% 59,800 0.01% 52,800 0.01%

是

其中：中小股东（持股5%以下）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比

例

1

关于

2014

年度为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5,768,386 98.09% 109,800 1.87% 2,800 0.04%

2

关于与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

金融服

务协议

》

的关联交易议案

5,768,386 98.09% 60,100 1.02% 52,500 0.89%

4

关于改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5,768,386 98.09% 59,800 1.02% 52,800 0.89%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上述议案二表决时，关联股东中国机

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议案二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郑敏俐、张征律师见证，并由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见证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的会议决议；

（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9月11日


